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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董事会五届六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以及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章程》”）的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认真审阅并核查了公司董

事会五届六十八次会议议案及相关文件，现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 

一、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任

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

我们对《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担任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》表示同意，并同意将本预案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同意公司继续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普华永道中天”）担任公司 2022 年度的审计机构，服务

内容为：1、公司季度报告、中期报告咨询；2、公司及重要子公司法

定审计；3、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年度审计

报告；4、新制订及修订的会计准则培训；5、海外业务税务风险评估

咨询；6、公司及所属子公司重大事项会计处理咨询。 

董事会成员充分了解和审查了普华永道中天的专业胜任能力、投

资者保护能力、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情况，相关审议程序的履行充分、

恰当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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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公司及下属企业对部分承租方 2022 年度减免租金的议

案 

我们对《关于公司及下属企业对部分承租方 2022 年度减免租金

的议案》表示同意。我们对本议案进行了审阅，未发现存在违反法律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情况。本议案中，公司在疫情影响下对小微企

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免租金安排是响应政府号召，又是积极履行上市

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社会形象和影响

力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习 俊 通              徐 建 新              刘 运 宏  

 

 

 

  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

 


